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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」研商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14 年 9 月 18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 時 

二、 地點：行政院貴賓室 

三、 主席：鄭麗君副院長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麟傑、沈郁家 

四、 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後附名單         

五、 會議決議： 

(一) 本院「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」暫定每月召開一次專

案會議，為確保會議討論具備實質效益，請經濟部先行彙整

跨部會需協調之議題，以利本專案小組進行討論及決策。 

(二) 報告案一：太陽光電推動進度說明 

1. 請經濟部會同有關部會（含國營事業體系）全面擴大盤點

各類公有建築屋頂設置太陽光電之可行性，並研議提高屋

頂面積設置比例的目標，以有效提升公部門再生能源設置

量能，並展現政府帶頭推動能源轉型之決心。 

2. 請交通部啟動系統性盤點，全面評估所屬交通事業體系轄

下各類場域（如停車場、高速公路休息站等）的屋頂設置

太陽光電的可行性。在推動過程中，應兼顧太陽光電設置

比例的合理性(如遮蔭需求、發電效益)，並落實生態友善

措施，以避免砍伐樹木，確保再生能源發展與環境保護得

以平衡。 

3. 請經濟部及農業部研議制定配套措施，擴大鼓勵畜禽舍屋

頂設置太陽光電系統，並評估透過獎勵或補助機制，提升

農業場域再生能源利用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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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請內政部於本（114）年底前公布「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

發電設備標準」，強制新建、增建或改建的建築物達一定

規模者，應於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。 

5. 請經濟部督促用電大戶確實履行「設置 10%綠電」的法定

義務，以確保企業用電能逐步實現低碳轉型。同時，為鼓

勵企業進一步投資多元低碳設施，如儲能系統與燃料電池

等，請內政部研議透過容積獎勵機制、經濟部評估結合產

業創新條例之投資抵減措施，共同建構「雙重誘因」機制，

以兼顧我國能源安全與減碳成效，形塑完整的政策推動方

案。 

6. 請經濟部研議具體誘因機制，以鼓勵業者加速汰換低效能

或舊式的太陽光電板，藉此提升整體發電效率。同時，為

確保太陽光電板的汰換過程符合循環經濟及環境保護原

則，請本院李孟諺顧問，邀集環境部及經濟部共同研商，

建立完善的汰舊換新及回收處理制度。 

7. 請經濟部參考日本在高效率鈣鈦礦太陽能板之研發經驗，

研議透過獎勵或補助機制，引導業界投入相關技術開發與

應用，提升國內太陽光電技術效能。 

8. 請經濟部針對內政部初步篩選之國有土地，先行規劃為

「太陽光電公對公程序改革」的示範場域，先由中央與地

方政府直接對接相關行政審查程序，以簡化流程並縮短時

效，待行政程序完備後，再行開放廠商投標。同時，為發

展公私協力示範模式，可同步研議結合公民電廠推動機制，

以利後續複製與推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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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請內政部持續進行圖資套疊分析，系統性掌握全國土地面

積可供再生能源設置之乘載總量，並定期更新相關基礎數

據，以作為政策決策與空間規劃的重要參考依據。 

10. 針對一般社區大樓設置太陽光電部分，考量住戶未必瞭解

如何挑選相關的專業廠商。請經濟部研議由各鄉鎮市區公

所統籌推動，採取聯合標租與開口型契約方式遴選特約廠

商，以擴大私有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的可行性。 

11. 請經濟部及農業部針對已達成共識的漁電共生推動程序，

加速執行進度，以確保各項政策措施能發揮實質效益。 

(三) 報告案二：離岸風電推動進度說明 

1. 為回應近期陸域風電的爭議，請經濟部從政策面研擬完整

說帖，清楚向社會各界闡明陸域風電設置的基本原則與具

體立場。 

2. 為有效配置離岸風電場域，請交通部先針對航道進行全面

性盤點，在維持航運運作順暢與安全的前提下，整體再思

考航道的規劃與配置，與經濟部建議之離岸風電開發策略

相互銜接。本專案小組後續將邀集交通部、農業部、經濟

部、海洋委員會及國防部召開研商會議，就海域空間管理

使用進行通盤檢討，以推動離岸風電永續發展。 

3. 請經濟部持續深化離岸風電公對公程序改革，如應於風場

開發前即明確確立風機高度、航道規範及其他開發限制，

並將其納入開發規格，避免延遲至風場開發階段才提出相

關議題。藉由公對公程序將事前規範與作法標準化，可加

速行政審查流程，提高開發效率，並確保離岸風電推動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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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安全、環境及經濟效益之要求。 

4. 為利綠色金融協助離岸風電發展，請國家發展委員會運用

「兆元投資國家發展方案」平台，積極協助媒合資金，引

導民間及公部門資源投入綠能建設。同時，請金融監督管

理委員會與財政部鼓勵公股銀行將離岸風電融資及貸款

納入重點業務範疇，以強化綠色金融支持力道，確保離岸

風電建設具備穩健且可預期的資金來源。 

(四) 報告案三：地熱發電推動進度說明 

1. 請經濟部研擬以非屬國家公園且具地熱能源開發潛能之

國公有土地作為公對公程序改革的示範場域；同時研議請

經濟部、原住民族委員會（下稱原民會）透過法人或公益

團體協助地方溝通與原住民部落諮商，並將達成之共識納

入後續開發規格進行招商。 

2. 依原民會說明，原住民族私有土地及地熱開發前之探勘行

為，原則上不屬於必須進行部落諮商程序之範疇。惟仍請

經濟部提醒地熱開發業者，務必落實在地居民知情權，並

積極進行社會溝通，以提高地熱能源開發的社會接受度。 

六、 散會。（下午 4 時 45 分） 

 


